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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应急发〔2018〕9 号

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关于

开展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企业安全生产

标准化及监督检查一体化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安监局，万盛经开区安监局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，加强监督检查工作，

推进安全生产管理方式改革，充分发挥安全生产标准化对企业本

质安全的推动作用，切实提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效能，经研究，

决定开展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安全生产标准化及监督检查一体化

工作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安监局根据《重庆市危险化学品经营储

存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及监督检查一体化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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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1）和《重庆市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

评定细则及监督检查清单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2）要求，在按照监

督检查计划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时，同步对企业实施安全生产标准

化考评，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与监督检查一体化推进。

联系人：徐玲 联系电话：63218820

附件：1．重庆市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及

监督检查一体化工作指南（试行）

2．重庆市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

级评定细则及监督检查清单（试行）

重庆市应急管理局

2018 年 11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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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企业

安全生产标准化及监督检查一体化

工作指南
（试行）

一、编制目的

为规范我市应急管理部门和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企业开展安

全生产标准化及监督检查一体化工作（以下简称“经营储存一体

化工作”），特制定本工作指南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全市所有已依法取得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品经营许可，运行满

一年以上且评定之日的前一年内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的危险

化学品经营储存汽油、柴油（闭杯闪点≤60℃）的企业。油库、

气体充装等其他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企业不适用本办法。

三、工作依据

应急管理部门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、

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企业安全生产标准

化评审方式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安监总厅政法函〔2017〕73 号）

对我市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企业开展一体化工作试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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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工作计划

市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一体化工作的指导，区县（自治县）应

急管理部门负责一体化工作的实施。区县（自治县）应急管理部

门结合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制定辖区内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企业

一体化工作计划，对本辖区内经营储存企业应每年完成一次一体

化工作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

区县（自治县）应急管理部门组建一体化工作组，由 2 名以

上执法人员和 2 名以上专家组成，工作组组长、副组长由一名执

法人员和一名专家分别担任。

（三）工作程序

1．一体化工作组组长负责组员的分工，督促企业指派熟悉业

务的企业人员陪同每名组员开展工作，负责专家意见收集汇总。

2．一体化工作组按照“检查评定、行政处罚、整改验收”的

程序开展工作：

（1）通过查阅文件资料、检查作业现场、询问作业人员等形

式，对《重庆市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评

定细则及监督检查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及清单》）的 10 个要

素按规定进行安全标准化评定和监督检查，并确认其结论；

（2）当场形成《标准化与监督检查一体化工作结果统计表》

（见附件），并由工作组全体成员、企业负责人签字确认，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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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监督检查的全部资料由区县（自治县）应急管理部门存档备查；

（3）工作组与被评定及检查企业交换意见，通报企业存在的

问题和违法行为，公布标准化评定等级，对检查出的违法行为由

执法人员下达相关执法文书并依法实施处罚，并明确整改验收事

项。

五、《细则及清单》事项说明

（一）《细则及清单》共计 10 个基本要素，其中现场部分 6

个基本要素、资料部分 4 个基本要素；达标要求 60 项，其中现场

部分 41 项、资料部分 19 项；设置 6 项否决项,其中现场否决项 4

项、资料否决项 2 项；评定细则实行 1000 分制，其中现场部分

700 分、资料部分 300 分。

（二）与原重庆市安监局发布的《关于重庆市汽车加油站安

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的通知》（渝安监发〔2015〕29 号）相比，

《细则及清单》的变化和创新主要体现在：

1．更加突出对现场安全条件符合性考核。一是现场部分的权

重由原来的 10%左右提升到 60%；二是对资料部分的评审内容进

行精简合并。

2．否决项更加合理。一是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未强制要求的

条款不设否决项，如未进行自评、未进行法律法规符合性评价等；

二是对资料部分的重点要求项设置了否决项。

（三）等级评定得分：

1．按百分制计分：评定得分满分为 100 分。计算方法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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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M —评定得分值；

M i—各基本要素得分值；

nM —基本要素总分值，等于 1000

2．其他事项：评定扣分原则上不超过本子项分；不涉及的条

款为缺项，缺项不得分且不计入总分，评定得分=实际得分÷（总

分－缺项总分）×100

3．等级评定：80 分（含）至 90 分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

标准、90 分（含）至 100 分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标准。

（四）存在否决项的，不予通过相应等级的标准化评定。

附件：1-1. 标准化及监督检查一体化工作组成员表

1-2. 标准化及监督检查一体化工作会议签到表

1-3. 标准化及监督检查一体化工作结果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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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

标准化与监督检查一体化工作组成员表
企业名称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

1 组长

2 副组长

3 执法人员

4 执法人员

5 评审专家

6 评审专家

7 评审专家

8 评审专家

9 评审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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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

标准化与监督检查一体化工作会议签到表
企业名称：

会议

时间

会议

地点
主持人

会议

名称

参 会 专 家

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职 称 职 务 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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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3

标准化与监督检查一体化工作结果统计表
企业名称： 年 月 日

序号 标准分 扣分记录 扣分 法律依据 法律责任

标准化评审结果：

工作组成员签字：

企业负责人签字：




